
每每 
磅磅 

五八

^^^^^^^^^^

利 利 宿 晶: 
•權權母母 
同優磅磅 
享給万万
JU/
四四

毫毫

業

WING WING COMPANY 
458 HASTINGS STREET E.

VANCOUVER, B.C.

3r
188
姓

别

解 矩 
。耀 
周-
金 蔣 
滿 强
。。
宋黃 
旺載 
◎。 
林 同 

『光

。・
李曾 
琪 白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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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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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
華

民

國

全

國

慰

勞

總

會

華

一

募

欵

勞

軍

啓

事

逕
啟
者
。
本
會
於
是
年
元
月
十
六
日
由
駐
溫
哥
華
總
領
事
舘
召
集
僑
團
代
表
大

4  

會
。
商
肘
組
織
中
華
民
國
全
國
慰
勞
總
會
駐
溫
哥
華
分
會
・
發
動
募
款
勞
軍
。
謁 

計
僑
團
代
表
出
席
者
有
中
華
會
舘
■
抗
日
救
國
總
會
。
中
國
國
民
黨
駐
雲
高
尊

J1 

分
部
・
致
公
堂
•
加
西
航
空
支
會
•
三
民
主
義
靑
年
團
駐
溫
哥
華
分
團
部
，
中 
,■
-; 

華
商
會
。
華
僑
農
業
總
會
。
華
僑
教
育
會
加
拿
大
分
會
。
達
權
社
。
華
僑
工
友

J1 

聯
合
總
會
。
緬
蘭
合
作
社
。
賣
菜
僑
生
會
・
中
學
基
督
教
會
。
中
華
工
人
保
障M
 

會
•
華
僑
旅
店
同
業
工
會
。
華
人
長
老
會
。
華
人
防
空
保
安
會
。
中
華
衞
生
會!

1  

。
鐵
城
崇
義
總
會
。
台
山
寧
陽
會
舘
)
禺
山
總
公
所
，
岡
附
總
會
舘
。
恩
平
同

1| 

福
總
堂
・
全
加
開
平
總
會
舘
。一
中
山
隆
鎭
同
鄕
會
。
沙
堆
僑
安
總
會
，台
山
蔭
遥 

宴
公
所
。
黃
江
夏
總
堂
。
李
氏
總
公
所
。
林
西
河
總
'
。
龍
岡
公
所
。
昭
倫
親«
 

義
公
所
。
陳
頴
川
總
堂
。
鄭
滎
陽
總
堂
。
馬
金
紫
總
堂
，
責
雲
山
總
公
所
.
继
M
 

忠
孝
堂
。
關
隴
西
總
堂
。
溯
源
總
堂"
。
伍
胥
山
堂
。
漢
升
体
育
會.
。
民
星
離W

SL 

報
社
.
南
平
別
墅
。
三
第
書
社
.
高
陽
書
社
。
安
間
等
四
十
餘
團
体
。
一
致
通&
 

過
組
織
而
成
•
當
塲
舉
出
會
長
。
副
會
長
。
常
泳
委
員
。
餘
皆
當
然
委
員
父
經
ti 

於
二
月
二
日
舉
行
宣
誓
就
職
。
宣
吿
成
立
。
呈
請
總
會
備
案
在
案
.•
本
擬
早
爲M
 

推
動
募
欵
勞
軍
・
適
其
時
華
僑
勸
募
故
國
公
債
總
分
會
籌
商
募
款
慰
聲
瀬
鄂
將
総
一 

士
進
行
中
。
本
會
以
公
債
會
籍
款
慰
努
，。
同
屬
爲
國
，
並
發
出
通
为
予
以
贊
助M
 

。
鼓
励
僑
胞
努
力
捐
輸
。
鼓
會
勸
募
結
束
後
•
隨
有
航
空
建
殷
協
會
加
西
直
風W

 

支
會
推
動
徵
募
會
員
。
本
會
林
會
長
舉
振
剰
任
航
會
會
長
；
林
會
内
以
兩
棟
關
』 

同
時
發
動
。
無
暇
兼
顧
。
或
亦
有
分
薄
僑
胞
捐
輸
之
力
量
。
故
久
未
遒
行
，
此
繊 

本
會
遷
延
推
動
募
款
之
原
因
也
・
-

今
本
會
以
「
七
七
」
紀
念
剛
過
木
昨
九
日
召
開
常
務
委
員
會
議
・
商
肘
舞
、 

款
勞
渾
。
以
符
本
旨
。
一
致
决
議
定
期
本
月
廿
二
日(
星
期
六
)
假
中
*-會
筑
診 

禮
堂
開
始
辦
公
；
除
由
本
會
隊
長
員
分
途
出
發
勸
捐
外
■
並
派
員
成
曹
輸
流
健
儼

日
接
收
僑
胞
獻
金
，
額
定
最
低
限
度
健
人
献
金
加
幣
六
元
(
折
合
國
幣
百
元
务
一 

捐
者
如
此
類
推
)
多
多
彘
善
。
遠
近
僑
胞
献
金
•
一 
律
歡
迎
-
如
有
合
於
獎
勵. 

條
例
者
，
呈
請 
國
府
予
以
獎
勉
。
所
有
慰
勞
捐
款
，
悉
滙
寄 

國一

■
轉
慰
勞
總
會
核
收
。
以
昭
大
公
・
至
本
會
經
費
及
編
印
徵
信
專
刊

措
。
謹
此
聲
明
・
此
敢
。

•

附
財
部
鹰
 

.
一
另
行
籌I

 

再
，
本
會
已
印
備
收
款
收
據
。
凡
僑
胞
献
金
時
・
卽
由
本
會
財
務
主
任n
 

陳
景
山
君
及
經
手
收
銀
一
人
發
給6
以
昭
愼•
重
1

、,上
巡
 

駐
會
辦
一*
 第
星
期
一
日
，
至
星
期
五
日
，
每
日
由
下
午
八
時
，
至
十
時2 
4 

公
時
間
陶
点
星
期
六
日
至
星
期
日
每a
由
下
午
二
時
至
五
弼
七
時
至
刊
時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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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
招
商
代
理 

一
〔
期
內
定
貨

喜
市
定
.
.
.

@
喊
線

一
壹
以

相

宜

。
楊
求
順
。
林
仁
志
。
各 
二H
元
■
(
 

俱
國
幣
)

0
華
裔
靑
年
會
昨
致
會
館
函 

自
當
局
下
令
徵
召
華
土
生
及
華
人
入
籍 

者
入
伍
後
。
本
埠
華
土
生
。
均
認
定
入 

伍
爲
合
理
。
惟
須
股
法
靖
求
加
政
府
給 

予
選
舉
權
及
公
民
一
切
權
利
與
土
生
及 

入
籍
者
。
方
爲
公
道
。
故
華
裔
靑
年
會 

。
昨
特
致
函
中
華
會
館
・
請
代
爲
鼓
法 

辦
理
。
照
錄
其
函
如
下
。
「
竊
惟
我
華 

人
土
生
及
入
籍
者
。
名
稱
雖
爲
加
拿
大 

人
-
而
實
際
吾
人
在
卑
詩
省
。
却
享
受 

不
到
加
拿
大
人
應
享
受
之
一
切
權
利
。 

且
我
華
人
到
處
受
外
人
歧
視
。
鈞
館
明 

察
秋
毫
。
無
需
煩
言
。
今
加
政
府
下
令 

徵
調
土
生
及
入
竊
者
入
伍
。
以
吾
人
作 

加
拿
大
人
看
待
。
但
不
予
加
拿
大
國
氏 

之
權
利
。
心
殊
不
甘
。
吾
人
以
此
次
對 

敵
作
戰
之
目
的
・
乃
爲
爭
取
公
理
正
義 

而
戟
。
而
吾
人
在
此
。
旣
不
得
到
平
等 

待
遇
。
此
卽
是
不
合
公
理
正
義
。
故
吾 

人
亦
應
獲
得
平
等
待
遇
後
."
方
肯
受
命 

應
徵
:
茲
擬
平
等
待
遇
要
求
六
條
。
函 

睛
鈞
館
殷
法
迅
向
加
拿
大
政
府
交
涉
。 

以
保
華
僑
權
利
。
而
彰
公
理
正
義
。
並 

希
迅
速
召
集
各
僑
團
代
表
開
會
。
决
定 

方
針
。
以
利
進
行
爲
荷
。
此
致
中
華
會 

館
郎
主
席
型
培
先
生
鈞
鑒
。
壹
九
四
四 

年
八
月
卄
二
日
卑
詩
省
華
裔
靑
年
會
會 

長
李
天
助
書
記
簡
天
竹
。
附
華
人
土
生 

及
入
籍
者
平
等
待
遇
要
求
「㊀
凡
屬
土 

生
及
入
籍
者
。
從
今
以
後
。
應
享
有
選 

舉
權
及
被
選
權
。㊁
華
人
土
生
及
入
籍 

者
。
在
加
拿
大
投
資
興
辦
實
業
。
及
其 

他
一
切
。
應
與
其
他
加
拿
大
國
民
享
受 

同
等
權
利
。㊂
土
生
及
入
籍
者
在
法
律 

上
•
應
與
其
他
加
拿
大
國
民
同
等
待
遇 

■
何
被
徵
之
土
生
及
入
籍
者
•
其
家
人 

所
受
之
赡
養
費
。
應
與
其
他
加
拿
大
兵 

一
樣
。②
入
伍
之
土
生
及
入
籍
者
。
戰 

後
囘
來
■
如
有
傷
殘
者
。
其
所
應
得
之 

撫
恤
金
。
應
與
其
他
加
拿
大
兵
一.
樣
。 

®
戰
後
囘
來
之
土
生
及
入
籍
者
。
其
失 

業
者
。
加
政
府
需
鼓
法
安
置
」
等
語
■ 

中
華
會
館
接
函
後
。
定
於
本
月
卄
七
日 

(
星
期
日
)
午
后
二
時
。
召
集
各
僑
團 

代
表
會
議
。
籌
策
辦
理
云
。

0
域
埠
聖
公
會
籌
善
欵
七
誌 

域
埠
聖
公
會
籌
捐
員
。
昨
到
雲
埠
籌
捐 

■
查
再
有
林
暢
.
同
和
號
・
趙
宦
成
。

, 

;
^
&
1
丿 
•■•

•*
”

，
董
秋
田
。
鄧
社
泰
。
江
宜
。
黃
文
枝 

。
葉
蒼
.
蘇
國
瑞
。
楊
澤
容
?
李
信
， 

關4
A
.
副
麗
谁
。
貰
易
④

。
置
則
焼

與
戰
事
或
國
家
利
益
有
關
並
有
修 

畢
之
必
要
者
。

乙 

凡
學
生
應
於
每
年
學
期
開
始
時 

向
軍
管
區 

D
istrict:  

O
fficer  

C
om

m
anding

 
指
定
之
醫
生
照 

新
兵
體
格
检
查
章
程
检
查
身
體
・ 

其
經
檢
查
合
格
者
。
卽
由
軍
管
區 

酌
編
加
拿
大
軍
官
訓
練
團
或
學
校

昆三*̂三

軍
事

。
或
其
他
軍
事

八

訓
練
閥
。

丙 
凡
學
生
有
左
列
情
形
之
一 
者
應 

由
徵
兵
登
記
區
長
照
章
通
知
入
營 

一
拒
絶
編
入
上
項
規
定
之
軍
訓
團
者 

㊁
其
軍
訓
成
績
軍
管
區
認
爲
不
合
格 

者
。

㊂
其
在
校
學
期
或
年
終
考
試
不
及
格 

而
學
検
富
局
及
軍
管
區
均
認
爲
無 

須
繼
續
攻
讀
者
。

丁 

凡
學
生
於
卒
業
時
除
經
請
繼
續 

研
究
外
。
應
由
徵
兵
登
記
區
長
照 

章
通
知
入
彼
。

⑥
非
軍
事
服
務 
-

月卄四號

凡
身
曲
經
検
査
後
。
徵
长
登
記
匾 

長
認
爲
其
體
格
不
合
服
兵
役
之
標 

準
能
但
担
任
騎
巡
警
隊
。R

oyal  

C
anadian

 M
onnted

 Police

 

或
感
化
院
守
衞
隊
之
特
別
職
務
者 

得
令
受
此
項
職
務
應
有
之
訓
練
。 

其
睛
准
緩
役
者
不
在
此
限
。

®
 罰
則 

甲

形
依
照
徵
兵
章
程
均
處

以
罰
金
或
徒
刑
• 

6
 凡
遇
住
址
或
通
訊
處
變
更
未
向
徵 

兵
登
記
區
長
呈
報
備
案
者
。 

e
凡
向
徵
兵
登
記
區
長
或
徵
兵
審
役 

局
之
陳
述
無
論
口
供
或
書
面
報
吿 

與
事
實
不
符
者
。

⑨
賄
賂
徵
兵
審
役
局
或
其
他
辦
理
徵 

兵
登
記
人
員
或
檢
查
醫
生
希
圖
緩 

役
者
。

，

⑥
自
殘
身
體
希
，圖
免
役
者
。

• 
®
教
唆
他
人
規
避
應
徵
者
。
(
完
) 

0

慰

勞

分

會

募

款

二

十

誌

.
， 

(
續
昨
)
黃
重
敏
。
押
秉
庸
。
馬
維
德
， 

羅
潮
彬
。
陳
昌
■
黃
麟
光
.
。
黃
閏
苗
。 

李
鴻
光
•
曹
容
長
。
劉
梓
森
。
黄
德
乾 

■
黄
惠
甜
。
趙
標
。
林
画
。
李
家
順
。 

徐
世
堯
。
何
培
。
張
寶
聖
・
蘇
榮
。
劉 

耀
。
周
癸
巳
。
吳
芹
生
。
林
焯
、
曹
維 

。
鍾
高
。
李
世
璋
•
余
君
，
馬
放
山
。 

悅
利
牌
檯
。
黃
笙
文
，
黃
世
澤
，
陳
寬 

■
黄
宗
敏
。
部
齊
女
。
雷
北
有
，
大
寧 

骰
穆
。
高
基
允
。
黃
莊
。
陳
開
允
，
余 

祝
中
。
聯
典
公
司
.
聯
興
骰 
II•
黄
啟 

時
・
羅
德
宏
.
羅
溢
。
黄
立
和
.•
鄭
超

星期 网日

©
爲
攻
讀
文
理
商
任
何
壹
科
學
位
而 

先
在
任
何
學
校
預
修
一 
定
之
課
程 

者
。

㊂
在
任
何
加
拿
大
大
學
或
學
校
選
讀 

一
定
之
課
程
經
徵
兵
審
役
局
認
爲

▲
由
八
月
十
號
起
至

號
.

。
劉
壽
宇
。
妖
源
骰
檯
。妖
源
牌
檯
。 

李
炳
坤
。
司
徒
卓
俊•
・
郭
國
和
・
劉
煖

。
黄
廣
生
。
林9
信
。

達
。
桂一

揚
。
黃
傳
仲
。
楊
年
・
蘇
林
•
黃
禮
給 

。
郎
厚
採
•
陳
恒
。
審
牛
。
雷
維
。
李 

鴻
•
楊
金
財
。
李
銳
南
。
林
芹
。
高
財 

。
黃
生
連
。
鄧
泮
。
黄
賢
秋
。
曾
和
。 

高
敗
元
。
陳
衍
。
楊
恩
。
李
聖
茂
。
李

又

到

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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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埠
華
僑
七
七
獻
金
五
話

-
二
埠
函
。
本
埠
華
僑
救
國
會
・
曜
推
動

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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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̂
ŝ̂
s
憾
驚
標
皆

林
舉
賢
。
林
舉
熾
。
黃
杏
洲
。
每
拾
元 

■
林
善
梅
。
林
德
森
。
趙
德
仁
。
盤
就 

，
馬
儲
本
・
林
舉
念
。
林
榮
派
。
林
時

。
商
務
部
長
挈
眷
來
抵
此
間 

加
拿
大
商
務
部
長
麥
堅
乍
氏
。
於
昨
朝 

偕
其
夫
人
與
女
公
子
。
乘
詩
晏
亞
鉄
路

△

班

中

譚

秉

庸

 

秘
製
應
驗
跌
打
風
濕
丸
散 

還

魂

跌

打

丸

驚

荔

 

刀

傷

止

血

散

每

株
壹
元

安
抵
此
間
•
擬
往
朔
市
布
鈴

就
•
朱
玉
衡
。
亞
昌
衣
館
。
黃
淵
偉
。
一

遠
束
餐
館
。
新
片
打
餐
館
。
余
活
夫
人
一 
埃
倫
休
假
，
逗
遛
時
間
約
十
日
。
據
對 

。
雷
卓
平
。
梁
緝
光
。
吳
文
辿
。
林
仕
一
:報

界
記
者
談
話
稱
，
中
加
兩
國
於
戰
後

龍

濕

料
五
元
半

之
通
商
。
定
然
擴
大
。
但
須
由.南
國
政 

府
訂
約
。
以
後
則
待
中
國
恢
復
其
出
口 

事
業
及
內
部
改
造
有
進
展
。
兩
國
之
私 

人
商
業
。
始
僅
此
有
來
往
云

。
又
有
一
西
少
患
傷
寒
病
症
■ 

據
市
衞
生
官
梅
利
氏
醫
生
報
吿
。
昨
有 

置
年
十
九
歳
西
少
年
。
來
自
高
魯
華
地 

路
區
杵
。
送
入
此
間
隔
離
醫
院
治
療
。 

相
信
係
患
傷
寒
症
•
現
留
在
醫
院
治
療

培
。
林
善
登
。
朱
開
恬
。
袁
鴻
章
。
李 

枝
•
曹
麗
南
。
乃
磨
坤
譚
子
華
。
陳
明 

堀
•
部
業
泮
。
華
興
公

n1
。
得
利
館
。 

興
發
館
。
占
美
利
市
坤
妳
慶
慈
。
妳
就 

財
。
唐
彥
和
。
吳
運
基
。
當
近
埠
黃
君 

鉅
。
周
新
和
。
譚
長
國
。
何
容
木
。
郎 

榮
豚
。
鄭
福
儀
。
鄭
朝
慶
。
郎
溜
麟
。 

部
存
。
每
五
元
云
。

0
華
人
被
徵
入
伍
最
近
消
息 

據
此
間
西
人
省
報
登
載
消
息
。
華
人
被 

徵
副
入
伍
。
每
日
到
去
小
山
軍
營
受
体 

體
格
检
查
。
及
其
他
軍
事
上
之
試
驗
者 

約
卄
人
左
右
。
約
一 
半
已
驗
得
体
魄
健 

全
。
則
加
入
軍
隊
"
聞
華
人
男
子
合
格 

軍
役
者
約
三
千
五
百
人
云
、 

，0
雜
貨
店
西
人
被
肥
婆
擊
傷 

在
怕
少
役
街
八
一
九
號
門
牌
開
鼓
雜
貨 

店
西
人
確
堅
拿
斯
氏
。
被
賊
匪
行
刼
十

陣

跌

 
打

.
駁

 

骨

 
散

每

料

五
元
半

钟

跌

打

吊

瘀

散

每

料

 

六
元 

避
廣
萬
生 
梁
定
邦
報
局 

C
代
王
處
活
生
行
大
漢
公
碑
 

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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譚

秉

庸

還

我

自

由

 

「
莫
謂
國
醫
無
出
色
」
「
刀
傷
跌
打
敢 

稱
尊
」
此
兩
句
是
弟
題
贈

II 秉
庸
先
生 

而
言
也
緣
弟
于
本
年
四
月
時
在
唐
人
街 

不
幸
被
車
輾
至
重
傷
足
骨
已
碎
曾
延
中 

西
醫
生
調
治
數
月
未
見
收
效
且
傷
勢
日. 

甚
由
傷
而
腫
由 ®
而
爛
疼
痛
雌
富
呻

Dt 

床
第
適
蒙
宗
弟
盛
光
到
我
腐
所
探
視
介 

紹
班
中
譚
秉
庸
先
生
醫
理
神
效
之
速
有 

如
閃
電
不
過
十
餘
天
卽
能
續
筋
駁
骨
吊 

瘀
散
腫
去
腐
生
肌
卒
獲
疫
愈
步
履
如
初 

今
弟
不
至
「
失
足
便
成
終
身
恨
」
還
我 

自
由
賴
譚
君
特
此
謹
登
數
言
藉
鳴
謝
憫 

弟
許
昌
録
議
啟

傷
寒
症
者
共
四
人
。
爲
防
止
危
險
計
， 

各
人
切
不
可
食
在
雲
高
華
市
海
邊
所
取

之
海
產
•
及
保
護
食
物 

汚
云
。

0
西
婦
搬
家
私
入 

據
住
愛
德
華
王
街
西
豈

。
免
爲
蒼
蠅
所

被
窺
去 

八
儿
號
門
一

某
西
婦
投
報
警
局
- 
在
烈
絶
斯
街
八
五 

六
號
門
牌
之
某
屋
。
於
八
月
十
五
號
已 

遷
讓
。
拾
七
號
則
將
十
餘
件
家
具
。
如 

穆
椅
。
照
身
鏡
等
搬
入
內
。
至
星
期
弍 

日
再
到
去
鼓
屋
。
則
發
覺
被
人
竊
去
家 

具
。
價
値
約
三
百
元
云
。

◎
有
一 
公
寓
被
祝
融
氏
光
般 

昨
晚
約
九
點
半
鐘
。
在
板
規
愼
三
四0

 

三
跋
門
牌
某
公
寓
。
忽
然
發
生
火
警
。 

延
燒
甚
速
一
。
火
焰
冲
天
。
旁
觀
者
人
山 

人
海
。
致
阻
碍
交
通
。
大
隊
警
察
馳
至 

。
始
恢
復
秩
序
•
由
消
防
局
長
地
古
李 

夫
斯
氏
。
親
自
督
率
救
火
員
竭
力
灌
救 

。
約
覚
点
鐘
，
始
將
火
勢
撲
滅 
一。
估
計 

損
失
約 
一 
萬
五
千
元
至
弍
萬
元 
一。
聞
該 

屋
原
是
住
宅
。
改
爲
公
寓
，
以
未
領
取 

建
鼓
牌
照
。
且
違
犯
市
立
劃
匾
例
。
該 

屋
屋
主
暨
租
戶
。
正
搬
入
不
久6
現
無 

家
可
歸
者
。
毒
少
八
家
人
口
云 

@
兩
毆
孙
管
電
卡
員
者
被
罰 

被
控
飮
醉
酒
毆
打
電
卡
司
機
人
之
兩
西 

人
。
各
情
業
誌
本
報
。
聞
一
名
西
門
氏 

年
卄
七
歳
。
在
二
埠
第
二
街
壹%
七
四 

號
門
牌
居
住
者
。
判
罰
款
卄
五
元
。
否 

則
監
禁
宣
個
月
。
壹
名
約
翰
湯
代
年
卅 

歲
。
則
判
罰
衙
費
五
元
作
了
結
云
。 

0
壹
西
婦
用
水
淋
人
罰
五
元 

昨
在
警
衙
。
有
豊
西
婦
被
控
用
修
桶
水 

。
向
別
賣
西
婦
照
頭
傾
倒
。
判
罰
款
五 

元
。
被
吿
直
認
不
諱
。
謂
咳
婦
耐
披
吿 

窗
口
下
之
樓
梯
行
落
時
。
被
吿
則
將
壹 

桶
水
向
之
傾
倒
。
藉
以
警
吿
鼓
婦
。
不 

堪
其
時
常
喧
嘩
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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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未
戰
前
囘.唐
山
者
可
復
來 

柯
京
廿
四
日
電
，
據
移
民
部
消
息
。
中
. 

國
人
於
未
開
贓
以
前
囘
祖
國
，
所
享
受 

之
權
利
。
致
不
能
囘
來
加
拿
大
者
。
現 

在
保
留
中
。
同
時
中
國
遊
客
到
加
拿
大 

-
者
・
則
與
其
他
外
國
人
国
樣
待
汗
云
。

五
次
。
惟
每
次
確
氏
呼
叫
。 

走
。
但
昨
星
期
二
日
有 
一 
肥 

到
去
核
店
買
餅
仔
。
確
氏
正

賊
匪
嚇 

西
婦
。 

玻
璃
盅

取
餅
時
。
拒
料
鼓
婦
突
然
用
硬
物
向
確 

氏
頭
部
一 
擊
•
旋
卽
逃
走
。
幷
未
刼
去 

何
物
。
聞
事
後
確
氏
入
芈
一
保
羅
醫
院
治 

傷
處
云e

建
築
醫
院
彩
票
行
將
開
彩 

此
間
巴
雄
區
獅
子
俱
樂
部
。
爲
援
助
本 

拿
比
區
建
築
醫
院
費
起
見
。特
購
備 - 

屋
。
藉
以
賣
彩
票
開
彩
篇
款
。
以
五
萬 

元
爲
目
的
。
聞
已
達
到
而
過
之
。
一 
俟 

收
齊
存
據
。
則
舉
行
開
彩
云

0
橙
果
凉
水
公
司
被
匪
光
顧 

昨
晨
在
第
四
街
西
三
六
七
五
號
門
牌
之 

橙
果
凉
水
公
司
。
被
賊
匪
發
開
夾
萬
。 

刼
去
現
款
。
公
債
票
暨
戰
時
貯
蓄
郵
票 

約
共
弍
千
元
。
聞
有
貳
百
元
公
債
票
。 

係
某
女
僱
員
者
在
內
云

0
今
年
冬
天
要
節
用
柴
炭
訊 

據
雲
高
華
燃
料
零
售
商
會
書
記
晏
打
臣 

氏
宣
稱
。
今
年
冬
天
之
燒
煤
炭
。
柴
薪 

及
木
糠
者
。
或
要
節
省
用
度
。
事
因
今 

年
之
柴
薪
暨
木
糠
產
量
。
比
較I

九
四 

三
年
。
以
每
月
計
算
・
則
極
形
銳
减
。 

職
是
之
故
•
燒
柴
及
木
糠
者♦
。
或
要
轉 

燒
煤
炭
云
。

。

义

壹
西
少
被
車
撞
傷
斃
命 

昨
朝
約
七
點
卄
分
鐘
•
住
屋
街
三
三
七 

五
號
門
牌
之
西
人
哥
連
斯
氏
。
年
十
九 

歲
。
駕
駛
機
器
脚
踏
車
至
西
肪
斯
街
。 

與
賣
汽
車
相
撞
致
受
傷
。
舁
往
公
醫
院 

施
救
罔
效
"
卒
因
傷
重
斃
命
。
雲
高
華 

市
於
今
年
內
・
死
於
交
通
上
意
外
者
。 

，則
以
哥
医
爲
第
廿
人
人
云
；

◎

恭

頌

譚

秉

庸

跣

打
聖
手 

啟
者
弟
日
前
肩
部
扭
傷
痛
苦
難
堪
幸
得 

兆
棠
兄
介
紹
請
譚
秉
演
先
生
醫
治
藥
術 

並
施
果
然
减
除
痛
苦
還
、我
自
由
足
見
先 

生
醫
衝
高
超
今
已
全
愈
無
以
爲
報
謹
綴 

數
行
藉
鳴
謝
惘 

弟
謝
北
謹
碩

關

計

 

音

哀
啟
者
先
宗
兄
諱
會
富•字
傳
瑛
黃
公
府 

君
台
山
石
坂
潭
長
安
村
人
痛
於
民
國 

iit 三
年
八
月
卄
二
日
朝
玉
時
以
病
終 

於
聖
保
羅
醫
院
享
壽
六
十
二
歲
其
妻 

子
遠
居
祖
國
未
能
匍
匐
奔
喪
謹
擇
八 

月
卄
六
日
下
午
三
時
在
七
四
二
號
喜 

•
市
定
街
東
家
庭
殯
儀
舘
舉
行
出
喪
忝 

屬
宗
親
戚
友
鄕
誼
哀
此
前

聞

.

•

:

 

黃

鹿

鳴

別

墅

啓

 

治
喪
處
•
五
零
九
號
卡
路
街

◎

華

僑

電

話

錄

啓

事

 

本
錄
準
於
八
月
卅 
一 
日
以
前
截
止
收
稿 

。
請
各
僑
胞
商
店
，
團
体
，
學
校
及
住 

家
等
在
此
期
內
寫
明
姓
名
，
店
號
，
電 

話
及
地
址
一 
齊
付
來
。
「
用
中
英
兩
文 

淸
楚
列
明
」
不
收
刊
登
費
。
目
的
爲
利 

便
大
衆
查
察
電
話
及
住
址
・
俗
語
云
. 

「
卽
是
代
你
宣
傅
」

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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'
囲

柯
京
廿
三
日
電
。
據
貿
易
價
目
管
理
局 

宣
佈
，
第
三
本
購
賈
證
之
茶
葉
咖
啡
券

4

JIM

U
ES

我

依

藤

总

勲

目

一

公

。

「

苗

氏

籽

每每 
磅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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毫毫 
五五


